
 

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研究生參與德語及法語測驗獎勵辦法 
 

105年 5月 25日 104學年度第 5次所務會議通過 

 

 

 

第一條、為鼓勵本所同學參加校外德語及法語測驗，藉以提昇外語能力，加強校

園國際文化， 特定本辦法。 

 

第二條、申請資格： 

(一)該項測驗成績未獲得其他系院之語文測驗補助。 

(二)於本所在學期間通過德語或法語測驗者。 

 

第三條、經費來源： 

本所研究生助學金(PM)。 

 

第四條、獎勵標準： 

歐洲語言共

同參照標準 
考試項目 獎勵標準 

德語 

A1 Goethe-Zertifikat A1 3000 

A2 Goethe-Zertifikat A2 3500 

B1 Goethe-Zertifikat B1 4500 

B2 
Goethe-Zertifikat B2 5500 

TestDaF-Niveaustufe 3 (TDN 3) 6500 

C1 
Goethe-Zertifikat C1 6500 

TestDaF-Niveaustufe 4 (TDN 4) 6500 

法語 

A1 

DELF A1 2500 

DELF Pro A1 2500 

TCF 100-199分 2500 

A2 

DELF A2 2800 

DELF Pro A2 2800 

TCF 200-299分 2800 

B1 

DELF B1 3200 

DELF Pro B1 3200 

TCF 300-399分 3200 

B2 

DELF B2 3600 

DELF Pro B2 3600 

TCF 400-499分 3600 

C1 
DALF C1 4200 

TCF 500分 4200 



 

第五條、申請日期：每年 2月 1日至 2 月 28日及 9月 1日至 9月 30日收件。 

 

第六條、申請文件： 

（一）研究生參與德語及法語測驗獎勵申請表。 

（二）學生證影本乙份（需蓋有當學期註冊章）。 

（三）於本校在學期間通過且仍在有效期限內之語言測驗成績證明 正本及

影本 各乙份（正本驗證後發還，影本留存）。 

（四）若考試成績證明上所載姓名為英文者，應另附上足以證明英文姓

名之證件（例如護照）以供驗證。 

（五）郵局存摺影本。 

 

第七條、申請方式： 

每項測驗成績以補助一次為限；請於哲學所網頁下載申請表格，連同上述

文件送哲學所所辦，經審查通過後公告獲補助名單。 

 

第八條、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